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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及验收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主要列示项目背景、项目立项的充分性、必要性和可行

性等方面，以便评价人员能够迅速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具体

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背景：当前，能源是限制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坚持发展

与节约并举，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验收工作是节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

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5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改委

2025 年第 31 号令），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31 号令

明确，节能审查指根据节能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对项目

能源消费、能效水平及节能措施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形成审

查意见的行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竣工

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报

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

审查意见。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

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

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2025 年 10 月，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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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沪发改规范〔2025〕

8 号），加强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节能评估文件的编制、评审、审

查及后续监管。对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闵行区发改委委托具有节能评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

目进行节能评审，并按规定有序开展节能审查工作，在项目

拟投入使用前进行节能验收。闵行区发改委须按规定向出具

节能评审书面意见的第三方机构支付评审服务费。 

2、依据充分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

放评价办法》（国家发改委 2025 年第 31 号令）、《上海市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沪发

改规范〔2025〕8 号）；《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

收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3〕7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科

学合理利用能源，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加强能源消费总量管理，需要对能源消费量达到一定规

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用能情况进行节能审查。 

4、项目的可行性：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节能评估审查是

实现项目从源头控制能耗增长、增强用能合理性的重要手

段，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节能强制性标准、规范及能源发展

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前进行用能科学性、合理性分

析与评估，提出节能降耗措施，出具审查意见，可以直接从

源头上避免用能不合理项目的开工建设，为项目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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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项目目标值做出具体阐述，尤其注意绩效目标的

科学性、合理性、量化度，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的总体目标：通过节能审查，建筑节能、暖通

节能、电器节能、绿色建筑、能源计量管理等方面对项目提

出相关的建议和措施，进一步降低项目的整体能耗，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完成我区

节能减排目标，对“十五五”期间能源消耗的增量起到一定

的控制作用。 

2、项目的具体目标：节能审查评审数量 10 家左右企业，

节能验收数量 15 家左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及验

收报告完成率 100%；质量目标：企业节能评审及验收报告质

量合格率 100%；时效目标：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报告需在

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完成，202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第三方审

查单位的考核；效益目标：优化能源利用效率。 

3、阶段性工作目标：（1）按时项目申报进度，督促企

业及时申报节能审查和验收；（2）在第 4 季度对第三方评

审机构实施考核。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根据往年节能审查数量预

计 2026 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10 个，节能验收 15

个；收费标准：根据沪发改环资〔2017〕158 号“节能评审

单价为 4 万元，节能验收单价为 1 万元”；因此节能评审明

细金额为 40 万元，节能验收明细金额为 15 万元，合计共 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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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预

算 100 万元，预算执行 99.76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76%；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预算 83.30万元，预算执行 80.40万元，

预算执行率 96.52%。 

3、资金来源情况：项目资金由区级财政全额承担，纳

入区发改委部门预算。 

4、成本管理情况：支出标准参照《上海市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审和验收费用及政府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

费用支出标准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7〕158 号），结

合实施政府采购程序确定第三方服务机构后，按照签订服务

协议的约定执行。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无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

用和职责，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活动内容：对核准制和备案制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闵行区发改委委托具有节能评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

项目单位提供的节能报告进行评审，并按规定有序开展节能

审查工作，对即将投入使用的项目进行节能验收，闵行区发

改委须按规定向出具节能评审书面意见的第三方机构支付

评审服务费。 

2、实施范围和对象：核准制和备案制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年新增能耗超过 1000 吨标准煤（当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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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计划： 

节能评审：项目建设单位对需要节能审查的项目进行申

报，并将纸质材料送至区发改委。经区发改委受理后发函委

托评估。 

节能验收：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建设单位向节能审

查部门提出节能验收申请，提交申请表及节能验收自查报

告。节能审查部门按照“谁审查，谁验收”委托评审机构开

展相关工作，验收单位出具报告后将验收意见寄送节能审查

部门和建设单位。 

闵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选定的服务单位签订合同，

明确各方责任和资金支付等约定，无特殊情况评审单位应在

收到委托函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节能评审。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项目管理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

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改委 2025 年第 31 号令）、《上海

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沪

发改规范〔2025〕8 号）；《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验收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3〕7 号）。 

2、资金管理制度：根据闵行区发改委财务管理制度，

明确了资金使用原则、资金使用范围等事项，资金使用必须

经过各级主管、分管领导会签，用制度保障了资金的使用安

全；制定了财政资金使用申请及财务拨款审批管理流程等。 

3、日常考核制度：年底对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考核，

参照相关政府采购管理要求。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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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过程中，全面引入综合考核管理机制：一是依托

数据驱动，通过对节能评审意见落实度、验收实测数据与设

计指标的符合度进行量化比对，科学衡量项目的整改深度与

节能减排实效；二是实施分类施策，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能

耗水平的项目类型，动态调整审查重点与尺度，确保评估的

针对性；三是强化质量管控，将评审过程的规范性、评审结

论的准确性纳入考核范围，倒逼第三方评审机构和项目方提

升工作质效。 

七、风险因素分析 

节能审查和验收，是项目开工建设的前置性条件，也是

项目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该项工作的有效性

直接关系到项目后期投产能耗总量控制的准确性。 

 

填报单位：闵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 

 

 

 


